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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团（总）支部“对标定级”参考标准（2021 年版） 

类别分值 对标项目 具体指标要求 说明 

班子建设 

（10 分） 

1．班子配备齐整（5 分） 
书记（副书记、委员）配备齐整，随缺随

补，按期换届；支书称职。 

（1）超过 6 个月没有书记或未按规定换届

的，不得分；（2）超过 1 年未配备书记的，

或超过规定期限 2 年未换届的，直接评定

为软弱涣散团支部。 

2．班子运转有序（5 分） 
支部委员设置规范、分工明确，支委会运

转正常、能发挥作用。 

支部团员超过 7 人，但未成立支委会的不

得分。 

团员管理 

（25 分） 

3．团员信息完整（10 分） 
团员底数清晰，团员信息完整，团员档案

完备，能联系上。 

评估是否有团员基本信息台账，核查“智

慧团建”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

或严重不符、弄虚作假的，直接评定为软

弱涣散团支部。 

4．入团程序规范（10 分） 

严格按程序发展团员；无突击发展团员、

不满 14 周岁入团等现象；规范组织入团仪

式。 

（1）存在 2021 年新发展团员未录入“智

慧团建”系统的不得分；（2）出现无发展

团员编号入团、低龄入团等严重违规问题，

直接评定为软弱涣散团支部。 

5．基础团务规范（5 分） 
及时规范转接团员组织关系；按时足额收

缴、上缴团费。 

评估 2021 年接收和转出团员情况；团费实

收占应收的比例。未及时开展团员组织关

系转接、失联团员较多、团费收缴情况较

差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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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分值 对标项目 具体指标要求 说明 

组织生活 

（25 分） 

6．党史学习教育（10 分） 

按照“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党史学

习教育安排，组织专题学习会、主题团日

等学习活动；每次团员参与率 50%以上。 

与“智慧团建”系统核查校验，评定为五

星级或四星级团支部，全年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活动应不少于 5 次（含组织生活会）。

开展少于 2 次的（含组织生活会），直接评

定为软弱涣散团支部。 

7．组织生活会（5 分） 

定期开展组织生活会，每年不少于 1 次，

有主题有记录。团总支书记、副书记编入

一个团的支部，并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 

根据“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专题组

织生活会实施指引开展，应开展但未开展

的直接评定为软弱涣散团支部。 

8．“三会两制一课”（10 分） 

团员大会一般每季度召开 1 次；支委会一

般每月召开 1 次；团小组会根据需要随时

召开；团员年度团籍注册工作与团员教育

评议相结合，一般每年进行 1 次。每季度

安排上 1 次团课。 

本年度未开展团课，或未组织团员参加上

级组织开展的团课不得分；未召开团员大

会的不得分；未开展主题团日的不得分。 

制度落实 

（20 分） 

9．组织设置规范（5 分） 

支部至少有 3 名以上团员（含保团籍的党

员）、不超过 50 人，隶属关系清晰；团总

支至少有 2 个下属支部；规范设立、管理

团小组。 

与“智慧团建”系统核查校验，团支部团

员少于 3 人超过半年未撤并、团支部多于

50 人超过半年未调整、团总支只有 1 个或

没有下属团支部的不得分。 

10．“智慧团建”应用（5 分） 
团员、团组织、团干部信息完整；及时动

态更新信息。 

团支部管理员超过 3 个月未登录使用“智

慧团建”系统的、违规将非团员录入系统

的不得分。 

11．团员先进性评价（5 分）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团员

教育评议和年度团籍注册，规范开展团员

先进性评价。 

未开展团员先进性评价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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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分值 对标项目 具体指标要求 说明 

12.规范使用团的标识（5 分） 落实团旗、团徽、团歌使用管理规定要求。 
使用不规范团旗团徽，或未按规定使用团

旗团徽造成不良影响的不得分。 

作用发挥 

（20 分） 

13.团员先进性彰显（10 分） 
团员全部成为注册志愿者并可查验；团员

在工作、学习等方面发挥模范作用。 

支部成员受到党纪处分、政务处分、团纪

处分的不得分。 

14.服务中心大局成效（5 分） 

围绕志愿服务、济困助学、就业创业、岗

位建功、实践教育等领域，形成 1 项以上

特色品牌活动，每季度组织开展活动不少

于 1 次。 

评估工作和活动实际效果、党组织及团员

青年满意度。 

15.加强“推优入党”（5 分） 

支部团员申请入党人数较多，积极主动向

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与党组织衔接顺畅，

有具体的“推优”名单。 

评估支部团员申请入党人数；推优是否规

范，经过团组织推优加入党组织的人数；

全年未开展推优工作的不得分。 

自评定级 （     ）星级团（总）支部 上级复核  （     ）星级团（总）支部 

注；（1）因上级团组织未分配发展团员计划指标而未发展团员的，不评估第 4 项；中学（中职）学生支部不评估第 15 项。 

（2）评估说明中涉及“直接评定为软弱涣散团支部”情形的指标为“一票否决”指标。 


